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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上半年粤港知识产权合作情况 

 

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第三次会议确立了 10

个合作项目，半年来，经过粤港双方的共同努力，目前已基

本按计划完成了项目，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粤港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完成的主要项目  

（一）加强粤港两地知识产权宣传培训与交流合作 

省知识产权局、香港知识产权署、香港贸易发展局已于

6 月 7 日、9 日与惠州和江门市人民政府在两地分别举办了 

“2005 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研讨会”。粤港两地政

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官员分别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内地和

香港的知识产权法律、制度和政策，两地的知识产权专家就

内地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、以知识产权开拓内

地商机等为主题进行了讲演，并和与会者进行了研讨。来自

珠三角地区的港商和内地企业、管理机关以及中介服务机构

的代表约 600 百人参加了研讨会。 

（二）开展粤港知识产权部门公务员培训及交流 

根据第三次会议的项目安排，今年上半年继续开展粤港

双方的公务员交流活动。今年 5 月和 6 月，粤港双方已相互

派遣公务人员进行分别为期两周及一周的交流实习。交流人

员与各有关部门举行了座谈，并开展实地考察、观摩案件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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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、出席有关活动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。这项活动的开展

为进一步加强粤港两地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部门的相互了

解起到了良好作用。 

（三）举办内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培训班 

为了进一步加强粤港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业的交流，提高

香港的律师及商标/专利代理人对内地知识产权法律及惯例

的了解，省知识产权局与香港知识产权署于 6 月 18 日在深

圳联合举办了综合培训课程班，来自香港的业内人士约 80 

人参加了该培训班，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。 

（四）继续丰富和扩充粤港澳知识产权网上资料库 

粤港澳知识产权网上资料库建立一年多来，为粤港澳地

区的公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信息平台，受到三地公

众的好评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，增加资料库的信息量，

粤港双方在今年上半年对资料库又进行了扩充，使得资料库

的内容更加丰富。 

二、需要继续完成的项目 

根据第三次会议的项目安排，今年上半年有些项目需要

跨年度完成，具体有： 

（一）联合开展“公司注册与注册商标的关系与现况”

调研活动 

本项目已在粤港两地召开了两次专门的座谈会，并制定

了项目的研究方案以及进度安排，计划将在下半年继续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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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 

（二）落实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持服务的调查报告具体

建议 

    粤港双方开展知识产权专业支持服务的调查研究完成

之后，对于了解两地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

了一定的了解，目前粤港双方正在就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

进行落实，有的建议已经在工作中得以体现，有的还需要进

行中、长期的努力。 

（三）继续完善跨境知识产权协作处理机制 

近年来，随着粤港经贸往来的更加紧密，跨境知识产权

违法、犯罪行为成为困扰两地知识产权执法部门的一个难

点。为此，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初步商定，在现

有粤港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的基础上，逐步建立多个

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参与的跨境知识产权案件协作处理机制。

目的在于加强粤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，加

强单证核查和有关案件的跟踪调查，以及为对方跨境知识产

权案件的调查提供便利，共同开展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联

合行动等等。目前双方在协作处理机制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

方式上均已取得一致的意见，计划将对协作处理机制进一步

完善。 

（四）继续深入开展粤港两地“正版正货”承诺活动及

共同制作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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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提高内地零售商和消费者的知识产权意识，树立诚

实守信、合法经营的商业信誉，提升粤港两地鼓励销售正版

正货的国际形象，自 2004 年“正版正货”承诺活动引入广

东以来，各试点城市均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推广活动，目前

参加的商家不断增加，已达成 120 家。粤港双方共同制作了

宣传海报，以加大对正版正货活动的宣传和支持力度。本项

目计划下半年在广东其他城市继续推广，并拟成立广东“正

版正货联盟”，使活动的开展更加规范和制度化。 

（五）继续鼓励内地企业或个人在香港申请知识产权 

目前，粤港两地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已不断深入，但内

地在港注册的知识产权数量非常少，和两地经贸关系发展日

趋密切的形势不相适应。粤港双方已通过在内地召开研讨

会、培训班和讨论等方式，鼓励内地企业或个人在香港申请

知识产权。今年下半年还将对此项目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

讨。 


